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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教授

在第五届中国人口问题高级资讯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上午好！

春光明媚，群贤毕至，篷壁生辉。

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向“第五届中国人口问题高级资讯会”的召开表示最热

烈的祝贺！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迄今已成功举办数届的中国人口问题高级资讯会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共同发起并打造的年度学术资政高层论

坛，以广开言路、探索前沿、建议高端为特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２００７年

的高级咨询会以“关注人口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主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

精神。

人口问题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城乡的分化和贫富的

分化，人口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颁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

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成为新的历史使命。从这几天举世瞩目的“两会”议题

来看，各类民生问题得到了最多的关注，“民生关怀”成为世人聚焦的关键词。

今年举办的高级咨询会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２００７年是北大人敬爱的老校

长、伟大的爱国者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发表５０周年暨诞辰１２５周年的喜庆

日子，马寅初先生爱国爱民、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优良品格和作风值得我们发

扬光大。北京大学历来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崇尚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相

习成风，蔚然成风。关注民生、求索真理、敢为人先是永不褪色的马老精神、北



大精神和时代精神。我相信，在这样的价值和精神导向下，高级资讯会一定会

越办越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和

支持人口研究。我诚恳希望北京大学人口所／老年学研究所／中国人口健康与

发展研究中心继续保持人口问题多学科研究的特色和优势，继续开展前沿性、

前瞻性的人口研究，继续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相关部门建立起战略性伙伴合作关

系，为促进人口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衷心感谢所有关

心和支持北京大学的各位领导、学者和朋友！

最后我预祝第五届中国人口问题高级资讯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０日

２　　　聚焦人口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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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协调惠民政策与

基本国策

———以计划生育为例①

杨文庄　苏　杨　包凤云　杨　蕊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内容摘要：授利、造福、方便于民的普惠制惠民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

手段。但有些惠民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时忽视了与基本国策的协调，出现了惠民

政策与基本国策在导向上冲突的现象。这其中尤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受到的

影响最大。本文列举了近年来的这些惠民政策，总结了其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

方式，并根据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特征从政策过程理论角度分析了这种导向

冲突的成因：未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作为国家全局、长远利益代表的人口

和计划生育部门在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参与力度不够，以致“国家义务部

门化”。这种现象在环境保护等其他基本国策的执行中同样存在。建议明确基

本国策为惠民政策的上位政策，建立基本国策协调机制，从普惠制政策制定和

实施的各个方面强化基本国策主要执行部门的参与，并在普惠的基础上突出计

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

关键词：普惠制惠民政策　基本国策　协调　计划生育

１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协调惠民政策与基本国策　　　

① 本文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资助课题“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研

究———以百万人口大县为例”的部分研究成果。除本文作者外，课题组成员还包括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

副司长王昕鹏，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姚宏文，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杜鹏，他们参与了本文的讨论。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和北京大学教授乔晓春对本文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一、普惠制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之间形成的导向冲突

２００４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２００５年２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近年来，国家采取的一系

列惠民政策，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些政策的主旨可用授利于民、造福于

民、方便于民来概括，分别覆盖了农民增收、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

实实在在惠及了城乡千家万户。可以把“十五”以来出台的这些政策（主要是针

对农民的）①总结如表１。

从表１中可见，这些政策要么是彻底的普惠，要么只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

进行筛选，基本没有对受益人以是否符合基本国策为标准进行的资格认定（而

且其中很多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中也没有人口与计划生育部

门参与）。从各种调研和文献②反映的情况看，这些政策已经导致了惠民政策与

基本国策③在导向上的冲突，对基本国策的执行产生了不利影响，尤以对当前正

处于敏感时期④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冲击较为明显［１］。结合表１，可以把

这些政策导向冲突列举如下：

１．从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政策来看

为了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中央对农村的免税和补贴政策力度一直在加大。

从２００２年免除农民的“三提五统”到２００４年开始减免农业税，全国农民比税改

前人均少负担近２００元／年；另外，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直补、间补农民政策，直

补农民现金合４００元／人／年，加上良种、农机具等各种间接补贴，一减一补，较

２　　　聚焦人口民生

①

②

③

④

鉴于目前的惠民政策主要指向农村，相关政策矛盾也集中于此，因此本文以研究主要面向农村

的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矛盾与协调为主。

如本课题组在吉林省、河南省、重庆市的调研以及参考文献［２］等。

目前，在已经颁布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中正式明确的基本国策只有四个：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对
外开放和节约资源。

敏感时期指由于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

反弹的现实风险：一是２１世纪上半叶，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二是计划生育政策

执行多年后，人口危机意识在政府部门和群众中都显著下降，而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仍然

存在，使得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在减小，执行难度在加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之为“目
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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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提高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在生育意愿有违“规”①动机的人群数量在增大

但农村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尚未及时跟上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带来的后果可能

不是“富而思乐”而是“富而思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似乎与各国经验反常但合

乎中国国情的生育意愿与收入同步增长的现象②。其后，尽管有关改善公共服

务的惠民政策（主要指社会保障方面）也逐步出台，由于生育意愿的惯性较大加

之这些政策中也并未体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违者罚、顺者奖”的原则，这种

情况近期难以得到改善。而且，增收政策方面的一视同仁，使得刚刚推行的计

划生育奖补政策③等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导向力度相形之下显著减弱。还

有些农村地区，在城市化或者工程占地补偿中，采取的是按人头发放政策，有的

农民超生后所交纳的社会抚养费低于人均征地补偿费④，超生仅计算直接经济

效益也“产出大于投入”。这种情况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冲击就更直接了。

总之，有的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因为没有对受惠家庭符合计划生育的情

况进行区别对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产生了不利影响。

２．从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来看

仅列举其中最为敏感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卫生方面的政策。

———以义务教育为例。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的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尤其是

２００６年开始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群众抚育

子女的成本。由于享受政策的八类人群的划分标准主要就是“经济困难”，这样

的惠民政策反而可能起到激励部分低收入家庭违反政策多生的效果［２］。而且，

６　　　聚焦人口民生

①

②

③

④

本文中将违反基本国策的规定简称为违“规”。

尽管从总体上看，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但由于目前这种

普惠制的增收政策没有体现出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或特殊优惠，使得较低收入水平下没有相关公共

服务改善配套的收入增加有可能使群众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矛盾加大。许多地方的基层计划

生育部门的调研报告已经证实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部署，国家人口计生委和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了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和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

满６０周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按每人每年不低于６００元标准进行直接奖励扶助的一项政

策。超过６０岁的老人６００元／人／年，所以通常为１２００元／户／年。截至２００６年底，全国累计有约１５０万

名实行计划生育、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年满６０周岁的老人享有了年人均不低于６００元的奖励扶助

金。建立了计划生育新的利益导向机制，已成为试点地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抓手。

例如，重庆沙坪坝区沙坪村，按照２００５年拆迁补偿政策，每人除占地补偿费２万元外，还可得到

集体资产分配、青苗林木补偿、安置房盈利等，共计３．４３万～３．７８万元／人。而该区的计划生育政策规

定违法生育一个孩子需交纳社会抚养费２．９万～３．１万元。这意味着每超生一个可获利约２．６万元，出
现了“少生受穷、多生快富”现象。



目前享受政策的贫困学生中超过３０％来自双子女或多子女家庭，其中约１０％
是违法生育子女，少数还未接受违法生育处理（缴纳罚款和社会抚养费）。这种

状况易于对群众产生错误导向：反正读书不要钱了，超生的孩子国家还要一视

同仁地补助学费，违法比守法更划算①。这种导向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影响

是显然的。

———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例。先于农村低保制度的计划生育奖补政策

实际上就是一种替代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３］。但即将全面建立的农村

低保制度②，从影响力度和影响面来看，都已显著大于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奖励

补助金。从影响力度来看，２００６年全国的人均月保障标准达７０．３元／人／月，已

经高于计划生育奖励补助金（５０元／人／月），且是即时可得没有６０岁以上限制

条件的；从影响面来看，全国已经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人数达１２６２万余人［４］

（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后农村２３７０万贫困人口都可享受），而独生子女奖励

补助金覆盖范围最多只有２００万人。显然，普惠制的农村低保政策的导向作用

实际上更大，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计划生育奖励补助的效果，这对

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利影响是显然的。

———以卫生为例。２００３年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各级财政大力补

贴，直接减轻了群众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负担。而与义务教育的有关政策类

似，其中并未有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区别对待政策，同样也容易形成对农

民生育意愿的不利导向。

这三方面的政策都说明，惠民政策的普惠产生了这样一种执行效果：多子

多福———孩子生得多的家庭享受的社会福利也越多③。另外，有的普惠制政策

中还人为设定了不利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障碍。如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明确

排除了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对象，其治疗费用不纳入报销范围［２］。手术后遗症

是不可完全避免的，现在的后遗症患者９８％以上均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人口和

计划生育系统现有的治疗费补助标准较低，解决不了大问题。如果农村合作医

疗在这方面设置了障碍，则必然从另一个方向阻碍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７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协调惠民政策与基本国策　　　

①

②

③

参见参考文献［２］。

２００７年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明文：２００７年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与这些授利、造福于民的政策相比，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扶助相对力度不大。许多基层调查

都表明：多子女家庭生活水平仍普遍高于独生子女家庭，因此有这样一种说法：“多生孩子，先穷后富；少
生孩子，先富后穷。”



３．从社会管理便民措施来看

社会管理的便民措施，也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但这些措施在出台时存

在这样的普遍问题：配套政策和管理环节替代措施尚未出台，为了便民，原有的

政策就已取消，造成了原有兼顾各方面考虑的政策在某方面的管理失效。这类

问题在我国屡见不鲜，前些年的取消收容政策就是一例①。这些年来较突出的

包括取消婚检、放宽入户审核等，也给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带来较大冲击。

———取消婚检：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凭身份证即可办理结离婚

登记，取消强制婚前检查；

———放宽入户审核：各地出台的对《户口登记条例》的实施意见大多规定新

生婴儿只凭出生医学证明入户，已不再需提供计生证明；医疗保健机构从２００６
年开始也已不再查验计生系统发放的“生育服务证”，且不将有关情况通报计生

部门。

这些措施方便了群众，但也弱化了计生部门的管理力度，造成违法怀孕、违

法生育发现难（如一半以上的育龄妇女长期外出）、取证难、处理难问题，不利于

完成新时期人口控制任务。

总计这三方面的政策，发现历来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特殊奖励或扶助②没有

体现在普惠制惠民政策里，一系列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脱钩”———即在新

政策前，独生子女家庭的特殊优惠或优先优惠都没有体现，这可形象地比喻为

“水涨船不高”，在计划生育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的今天其负面影响越

发明显。而理论上，家庭的生育决策选择取决于边际孩子预期成本与效益比

较，通过利益调节，可以有效降低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成本和计划外生育家庭

的孩子效益，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效益和计划外生育家庭的孩子成本，从

而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如果计划生育家庭和计划外生育家庭的孩子效益相仿，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力度就会被削弱。

另外，从这些列举中可以看见这种政策导向冲突是普遍的，即便是国务院

或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而非部门出台的文件也存在这种现象，可见这是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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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３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因为“孙志刚事件”被废止，但废止时和废止后相当

长一段时间替代其原有的合理的管理功能的政策并未出台，使一些城市的市容管理因为无法可依非常被

动。

近年来，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在管理中从以前的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和行政手段并用，建立

了涉及多方面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和实施机制的问题。也由于此，即便有的惠民政策在出台时意图做到政策协

调，但由于制定和实施机制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例如农村社会保障的政策

原则就是“应保尽保”，这就说明这一公共服务的覆盖对象只是“应保”者。但在

政策制定中，这一原则未能体现，比如，就没有和计划生育部门共同协商“应保”

标准的划分。

事实上，不仅是普惠制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政策导向冲突，

其他本意是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也对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等基本国策产

生了导向冲突。例如，国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这本来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重要举措，但却未让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导向部门———环境保护部

门参与到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只是笼统地提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注意

落实科学发展观①，而环境保护部门并不能实质性参与，这就造成产业结构调

整的激励机制中经济因素过多而环保因素很少且没有实质性约束手段，容易

导致所谓“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污染物排放

标准仍然显著高于环境质量标准的情况下②，这种产业政策难以从环保角度

控制经济规模，因而可能对完成“十一五”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形成冲击。因

此，对这种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与基本国策的导向矛盾问题，不能不引

起高度重视。

　　二、普惠制惠民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未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是

政策导向冲突的成因

普惠制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但这些政策应

该服从于这样一个基本原则———２００６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

的基本条件”。显然，公平正义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六个目标之一，也是和谐社会

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法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权利与义务对称，人们的获得应

９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协调惠民政策与基本国策　　　

①

②

参见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发布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发〔２００５〕４０号）第一条“为全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引导社会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的制定是考虑了受纳污水的天然水体的稀释和自净能力

的。例如，二级污水处理厂的ＣＯＤＣｒ一级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是６０ｍｇ／ｌ，而根据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水体ＣＯＤＣｒ含量大于４０ｍｇ／ｌ就是劣Ｖ类水了。这意味着即便污水全部处理

达标排放，如果污水排放量过大，也会造成显著的环境退化。所以只有控制住经济规模，才可能控制

污染物排放总量，才可能保证在达标排放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量在环境容量之内。



该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所作出的贡献相一致；正义指的是从制度上体现有

利于社会进步的公平的价值观。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

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

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在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

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认同，使出台的措

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得以顺利实施。在调节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过

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才能取得社会不

同利益群体的广泛支持和接纳，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社会

的团结与合作［５］。

根据公平正义要求，对惠民政策和基本国策的导向冲突可有如下判断：基

本国策关系到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①，充分体现

了一个国家认为的“正义”原则。普惠制惠民政策似乎有助于实现“机会均等

化”，却忽略了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从符合政策（尤其是基本国策）的角度而

言，人群本身是差别化的，有少数人因为在某些方面违反了既有政策甚至是基

本国策，在享受这些新出台的惠民政策时不应获得机会公平（这就好比违法的

人会在某些方面被剥夺公民权利一样）。否则，惠民政策就会产生不利于基本

国策执行的激励效果：对不符合基本国策的人群而言，违“规”之后还能照样受

益于有关政策，甚至受益程度大于违“规”所失。这必然产生从经济考虑角度而

言的违“规”导向［６］。这不仅加大了基本国策的执行难度，对符合政策的人而

言，这事实上也构成了机会不公平。普惠制惠民政策的初衷只是改善人民福

利，并非是为了搞另一种形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人均福利的改善仍然是在

符合国家基本方针、与基本国策不违背的前提下。如果有关惠民政策不利于贯

彻基本国策，最终结果也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具体到计划生育，这种政策导向冲突的直接成因可做如下总结：

１．在促进增收和改善公共服务政策方面，有关政策出台过程中忽略了其不

仅有授利、造福于民的作用，也有物质激励导向的作用

由于这种物质导向的涉及面广，因此其社会心理影响是巨大的，落实到个

人头上有“小钱就能换思想”的作用。一视同仁的普惠反而是对遵守国策的大

１０　　　聚焦人口民生

① 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２５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多数人不公平，反而会形成违“规”导向。

２．在社会管理政策方面，忽略了原有政策具有多方面的管理功能

如果没有相关替代措施或统筹考虑，某个方向的单纯意图的便民反而会带

来比原来更多的扰民。一般而言，原有政策在当初出台时都是有合理性的，在

执行中也肯定发挥了较有力的管理作用，只是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看，有若干

不尽人意之处。对策通常是两个：取消它或完善它。若取消它，必须有其合

理管理功能的替代政策出台为前提；若完善它，则需要相关部门都参与进来，

确保在完善不尽人意之处的同时，原有的管理功能仍然有效。否则，就会带

来政策导向冲突。

可以利用政策过程理论从更基本的层面分析这种冲突的制度成因。根据

政策过程理论，成功的政策过程中应该有两个要素：政策制定环节的协调机制

和政策实施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政策制定环节应该强调局部利益服

从整体利益基础上的协调，政策实施环节应该强调以优先取得整体利益建立实

施机制。为了保证政策变迁能在达到目的的同时稳定原有政策的效果，避免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即新政策在某一方向改善的同时造成了与其他政策的

冲突），政策协调应该更多体现在制定过程中，且在协调中应体现整体利益优先

的原则［７］。据此，可认为产生惠民政策与基本国策的导向矛盾根本的制度成因

是在决策过程中忽略了基本国策作为整体利益是所有政策的上位政策。但这

一点在近些年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被忽视了。例如，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代表

了国家的全局、长远利益，绝不仅仅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近些年来

的形势变化，却使得贯彻基本国策几乎成了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部门业务，

以致在有的部门出现所谓“国家利益部门化”的同时，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却出

现了“国家义务部门化”的尴尬局面，使其在宏观政策制定和基层政策实施中的

影响力趋弱，许多惠民政策关联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但并未让计划生育部门

参与到其制定和实施中。

与计划生育部门类似，环境保护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边缘化状态在

公众环保意愿高涨和环境形势恶化的夹击下也暴露得日益清楚。从社会各种

渠道发出的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的呼声，实际上也反映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与

普惠制政策导向矛盾中遇到的尴尬：有关本意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政策

在制定和实施中未建立有效的基本国策主要执行部门参与机制。

１１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协调惠民政策与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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